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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更生服務的發展  

 
 
目的  
 
  本文件概述保安事務委員會過往就懲教署為該署羈押的罪犯

提供的更生服務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懲教署的任務是提供安全及合乎人道的環境以供羈留囚犯及

還押犯。懲教署亦致力透過提供全面的更生服務，協助囚犯重新融入

社會，成為奉公守法的市民。  
 
3.  鑒於協助在囚人士自新的工作日益重要，懲教署在 1998年 1月
成立新設的更生事務科，加強統籌更生政策和更生計劃的發展。更生

事務科自此即致力加強懲教署的更生服務和計劃，並鼓勵社會人士參

與提供此類服務。懲教署提供的更生服務包括判前評估服務、囚犯福

利和輔導服務、心理服務、教育計劃、工作和職業訓練及監管服務。  
 
 
保安事務委員會所作的討論 

 
2000年 1月 6日的會議  
 
4.  在事務委員會 2000年 1月 6日會議上，周梁淑怡議員關注到部

分青少年罪犯可能對主流教育不感興趣，並建議當局考慮讓他們發展

其他範疇如演藝方面的才能。  
 
5.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為青少年罪犯提供的訓練，主要集中

於發展日後能讓他們賴以謀生的技能。青少年罪犯除接受主流教育

外，亦可加入為他們安排的興趣小組，參與演藝及音樂方面的活動。

如發現青少年罪犯具備某方面的才華，當局會鼓勵他們在有關範疇繼

續進修或接受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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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委員就青少年罪犯是否有機會接受資訊科技方面的訓

練，以及可否透過互聯網與外界溝通而提出的查詢，政府當局回應時

表示，每間用以羈留青少年罪犯的懲教院所均設有電腦室及多媒體中

心，而懲教署亦有向青少年罪犯提供資訊科技訓練。然而，基於保安

理由，署方不能容許青少年罪犯以電子方式與外界溝通。  
 
2003年 7月 8日的會議  
 
7.  在 2003年 7月 8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就懲教署為該署羈押的

人士提供的更生計劃，以及社會福利署、勞工處和非政府機構為更生

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聽取代表團體的意見及與政府當局進行討論。  
 
8.  出席會議的更生人士關注到釋囚在求職時往往會受到歧視，

完成長期監禁刑罰的人在求職方面尤其困難。他們促請政府撥出更多

款項為更生人士開辦有用的課程，藉以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委員

贊同更生人士的意見，認為經過長時間囚禁的被羈留者可能會因為習

慣了獄中環境而失去自我及自信，因而影響他們重新融入社會。委員

籲請政府當局改善監獄環境，以及加強向被羈留者／囚犯提供的輔導

及培訓服務。部分委員認為，在協助被羈留者／囚犯重新融入社會的

眾多措施當中，最有效的莫過於由政府及僱主帶頭聘用更生人士。此

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採取積極行動措施，例如撥出公務員體系中

部分職位以供聘請更生人士。  
 
9.  政府當局闡釋為囚犯提供的工作及職業訓練時表示，懲教署

與建造業訓練局緊密合作，制訂協助被羈留者取得職業技能認可資格

的課程。政府當局亦解釋，鑒於監獄出現過度擠迫的情況，被羈留者

對監獄環境產生慣性，實屬無可避免。然而，懲教署知道有需要協助

被羈留者／囚犯適應獲釋後的新生活，因此該署的善後輔導人員在被

羈留者／囚犯羈留期間會致力與被羈留者／囚犯建立互信關係。善後

輔導人員亦會向被羈留者／囚犯提供適當支援和指導，使他們適應懲

教院所的生活，瞭解自己的不足之處及日後會遇到的困難。關於釋囚

可能面對的歧視問題，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作為提供平等就業機會

的僱主，政府在招聘職員時絕不會歧視釋囚。政府當局會繼續進行持

續的公民教育，務求令社會大眾及公營和私營機構的僱主更能接納更

生人士。  
 
2007年 7月 3日的會議  
 
10.  事務委員會在 2007年 7月 3日會議上聽取有關懲教署更生服務

的最新發展的簡介時，政府當局告知委員，在加拿大監獄部門和香港

中文大學的協助下，懲教署建立了一套罪犯風險與更生需要評估及管

理程序 (下稱 "該程序 ")，藉以有系統地評估囚犯的羈留風險、再犯風險

及更生需要。據政府當局表示，該程序使懲教署的監獄管理工作和提

供配對更生計劃的工作大有改善。  
 
11.  委員詢問是否有任何國家已成功推行類似的評估及計劃。由

於懲教署已開始就 1 964名刑期為兩年或以上的本地被羈留者／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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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有關再犯風險和更生需要的評估，委員詢問進行評估的結果為

何，以及有否因應所得結果採取任何新措施。  
 
12.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歐洲及北美各國已廣泛採用再犯風險

評估逾 10年之久，該項評估在澳洲、加拿大、美國及新西蘭更尤其成

功。經驗顯示此類評估及服務計劃能有效減低被羈留者及囚犯的再犯

風險，減幅可達 20%以上。內地、日本及新加坡亦已表示有興趣推行此

種評估管理程序。由於該程序是一項新措施，因此仍有改進的空間。

懲教署會以按部就班的方法實施該程序，並會透過定期檢討，進一步

加強進行罪犯的風險及需要評估，以及實行預防再犯計劃和重新融入

社會的計劃。由於已有 1 964名本地被羈留者及本地囚犯接受再犯風險

和更生需要評估，當局會為有需要的人安排配對更生計劃。  
 
13.  關於為罪犯提供工作及職業訓練的問題，委員詢問在成年囚

犯從事的有用工作及接受的職業培訓之間，是否訂有任何比例規定。

他們亦對被羈留者／囚犯對此等訓練課程有何意見表示關注。  
 
14.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根據《監獄規則》，除非基於健康理

由而獲得豁免，否則所有成年囚犯均須從事有用的工作及接受職業訓

練。另一方面，《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亦規定，所有

青少年囚犯均須獲提供職業培訓及學習課程。為提高成年罪犯受僱工

作的潛力，懲教署在 2004及 2005年推行試驗計劃，以自願方式為勵新

懲教所的合資格成年囚犯提供全日制職業訓練。懲教署並根據試驗計

劃取得的經驗，自 2006年 7月起在勵新懲教所成立及營辦釋前職業訓練

中心，提供具備認可資格及市場導向的全日制培訓課程。除了在勵新

懲教所提供職業訓練之外，懲教署亦有在其他收容成年罪犯的懲教院

所，為男性及女性囚犯提供非全日制的職業訓練課程。在完成訓練課

程後，當局會安排囚犯參加相關的公開考試，藉以評估他們的學習水

平及協助他們取得認可的專業資格。被羈留者和囚犯對所提供的培訓

普遍持正面的意見。  
 
15.  委員對於罪犯所獲提供的電腦訓練和設施是否足夠，以及電

腦課程的導師是否足夠感到關注，政府當局就此作出回應時表示，目

前各懲教院所備有 230台電腦供青少年犯使用，以及 340台電腦供成年

犯人使用。在 2007年首 5個月，懲教署曾為 360名成年犯人舉辦 34個電

腦課程。電腦課程的導師是懲教更生義工團的義工，而該義工團由超

過 200名專業人士、教師及學生組成。  
 
16.  委員普遍支持懲教署的工作。然而，部分委員始終認為政府

為協助犯人重新融入社會而提供的服務大為不足。此等委員認為當局

應增撥資源供懲教署加強其更生服務，以及應在被羈留者／囚犯獲釋

後立即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支援服務。  
 
17.  政府當局表示，懲教署在 2007-2008年度將會動用 4億 6,080萬
元，推行協助被羈留者及囚犯重新融入社會的計劃及活動。政府當局

強調，犯人能否成功重新融入社會，除了有賴懲教署提供的更生及重

投社會服務外，還須視乎社會的支持及犯人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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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件  
 
18.  委員可參閱下列會議紀要及文件，瞭解上述討論的進一步詳

情  ⎯⎯   
 

會議紀要  
 

(a)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2000 年 1 月 6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 立 法 會

CB(2)1202/99-00號文件 ]；  
  
(b)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2003 年 7 月 8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 立 法 會

CB(2)2996/02-03號文件 ]；  
 
(c)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2007 年 7 月 3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 立 法 會

CB(2)2681/06-07號文件 ]；  
 

文件  
 

(d) 政府當局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0年 1月 6日會議所提交有

關 " 罪 犯 自 新 服 務 的 發 展 情 況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748/99-00(03)號文件 ]；  
 

(e) 政府當局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3年 7月 8日會議所提交有

關 "提供予成年更生人士的就業及經濟支援 "的文件 [立法

會CB(2)2677/02-03(06)號文件 ]；及  
 
(f) 政府當局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7年 7月 3日會議所提交有

關 " 懲 教 署 更 生 服 務 的 最 新 發 展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2284/06-07(01)號文件 ]。  
 
19.  上述紀要及文件亦可於立法會網頁 (http://www.legco.gov.hk)
閱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7月 2日  


